
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

一、招标条件

本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

资金:49.8万元， 招标人为仪征市中医院。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07 00:00到2024-08-13 00:00

获取方式：/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8-13 23:59

递交方式：无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8-13 23:59

开标地点：仪征市融创商务大厦801室

七、其他

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 仪征市中医院

项目名称：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信息软件系统维保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 人民币49.8万元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我院目前所使用的HIS、LIS、PACS、EMR、病案

系统、医院感染系统、医院上报系统、合理用药监测系统、预约挂号系统、门诊电子病历系

统、院长驾驶舱、智慧护理、护信、血库等系统均来自于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其它

公司不可能具有源代码，后期如遇新增接口、新增报表、二次开发等需要修改源代码的情况

下，其它公司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院现有系统现在不能满足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要求、对现

有流程进行整改、提出相应产品功能需求等情况下需要产品更新升级，也只能找现在软件系

统供应商，近年来，由于医疗健康行业在不断地多元化发展，我院现有信息化难以支撑日益

增长的业务需求和医院发展，亟需对医院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假如后期我院系统发生

了不可预见性的紧急情况，如系统大面积崩溃瘫痪，直接影响到我院的正常运行，第三方公

司不熟悉系统不可能快速解决问题，从而给医院带来直接经济损失，甚至数据丢失的情况;

如病毒攻击情况，第三方公司没有源代码，恢复系统需要很长时间，给医院带来的损失得不

偿失。综合下来，只能由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此次系统维保服务。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 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1237号

三 、公示期限

2024年8月7日至2024年8月13日(公示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四 、其他补充事宜：无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 系 人 ： 王鹏洲

联系地址：仪征市沿山河东路899号

联系电话：051480856318

2.采购代理机构(如有)

联 系 人 ： 张青松

联系地址：仪征市融创商务大厦801室

联系电话： 13390639311

六、附件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格式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仪征市中医院

地  址： 仪征市沿山河东路899号

联  系  人： 王鹏洲

电  话： 05148085631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仪征市融创商务大厦801室

联  系  人： 张青松

电  话： 13390639311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 仪征市中医院

项目名称：信息软件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信息软件系统维保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人民币49.8万元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我院目前所使用的HIS、

LIS、PACS、EMR、病案系统、医院感染系统、医院上报系统、合

理用药监测系统、预约挂号系统、门诊电子病历系统、院长驾驶

舱、智慧护理、护信、血库等系统均来自于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其它公司不可能具有源代码，后期如遇新增接口、新增

报表、二次开发等需要修改源代码的情况下，其它公司是不可能

完成的。我院现有系统现在不能满足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要求、

对现有流程进行整改、提出相应产品功能需求等情况下需要产品

更新升级，也只能找现在软件系统供应商，近年来，由于医疗健

康行业在不断地多元化发展，我院现有信息化难以支撑日益增长

的业务需求和医院发展，亟需对医院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假如后期我院系统发生了不可预见性的紧急情况，如系统大面积

崩溃瘫痪，直接影响到我院的正常运行，第三方公司不熟悉系统

不可能快速解决问题，从而给医院带来直接经济损失，甚至数据



丢失的情况;如病毒攻击情况，第三方公司没有源代码，恢复系统

需要很长时间，给医院带来的损失得不偿失。综合下来，只能由

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此次系统维保服务。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 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1237号

三、公示期限

2024年8月7日至2024年8月13日(公示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无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系人： 王鹏洲

联系地址：仪征市沿山河东路899号

联系电话： 051480856318

2.采购代理机构(如有)

联系人： 张青松

联系地址：仪征市融创商务大厦801室

联系电话： 13390639311

六、附件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格式见附件）











一、项目背景

我院目前所使用的HIS、LIS、PACS、EMR、病案系统、医院感染系统、医院上报

系统、合理用药监测系统、预约挂号系统、门诊电子病历系统、院长驾驶舱、医信、

护信、血库等系统均来自于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院内系统需众阳健康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持续维护处理系统相关问题，我院现有系统在不能满足国家规定的相

关政策要求、对现有流程进行整改、提出相应产品功能需求等情况下需要产品更新升

级。我院长期的目标是把我院打造成电子病历应用水平五级，因此需要和现有供应商

长期合作并在维护期内对系统进行改造升级。

二、项目服务内容

1. 建设标准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47 号）；

（2）《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国卫办规划函〔2016〕1110 号）；

（3）《“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4）《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技术指引（2017 年版）》（国卫办规划函〔2017〕

1232 号）；

（5）《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国

卫医发〔2017〕73 号）；

（6）《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国卫办规划发〔2018〕4

号）；

（7）《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卫规划

发〔2018〕23号）；

（8）《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8〕20 号）；

（9）《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

（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1079 号）；

（10）《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国卫办医函〔2019〕236

号）；

（11）《关于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院建设的通知》（国卫办医函

〔2020〕405号）；



（12）《“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国卫规划发〔2017〕6

号）；

（13）《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卫规划

发〔2018〕23号）；

（14）《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22〕

30 号）国卫规划发〔2022〕30 号；

（15）系统能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需要。

2. 采购清单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1
维保服务 1年

3. 采购内容

3.1、软件维护服务要求

1、版本升级：

供应商应承诺在服务期内升级对已上线使用的信息化软件系统（详见维护系统清

单）按需提供当前架构框架内的版本免费升级。

2、日常维护：

合同约定时间内院方采购的现运行系统的日常运维。供应商应在服务期内对客服

平台提交的问题进行持续跟踪处理，如新统计查询报表（表单）的制作、现有报表

（表单）的修改、用户非正常操作导致的数据修复、调整、客户端工作站疑难问题的

排查处理、一般系统故障等，提供实时远程维护，按类别明细如下：

问题类型 响应时间 处理时间

业务运行类 实时沟通

及分配

实时电话和微信沟通，一般

问题及时处理，复杂问题及时提

出解决时间及方案。

业务终止类 1天内分配

优先远程，3小时内无法恢复

立即协调相关人员根据院方要求

以最快的方式到现场

日

常

客

服

问

题

新增表

单、报表类
2天内分配

10天内处理完毕，并反馈至

信息科

报表、表

单修改类
2天内分配

5天内处理完毕，并反馈至信

息科



数据修改

提取、对账类
2天内分配

7天内处理完毕，并反馈至信

息科

故障排查

类（针对软件

类）

1天内分配

5天内处理完毕，并反馈信息

科排查结果

转研发类 2天内分配 依照研发中心需求管理规范

接口类 2天内反馈 根据接口合同中约定

3、流程优化：

供应商应在服务期内根据医院管理需要，结合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现有功能，协助

医院进行内部流程的改造和梳理。

4、性能优化：

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如调整系统配置、使用性能监控工具等，优化系统性能，

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

5、系统运维：

根据供应商工程师根据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运行情况，后台检测出不合理流程以及

管理缺陷漏洞等，应及时向院方信息化负责人提出，以避免问题的出现导致不可预测

的后果。

6、系统监控和维护：

监测系统运行状态、网络流量、磁盘使用情况等，处理系统异常情况，维护系统

稳定性和安全性。

7、故障排除和修复

及时发现并解决系统故障，防止故障扩大和影响范围扩大。

8、数据备份和恢复

对系统数据进行备份，确保数据安全，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够快速恢复数据。

9、用户培训和支持

为医院提供技术支持，解答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和疑虑，提高医院对系统的满意度

和忠诚度。

3.2、其他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提供1人及以上驻场人员，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包括提供远

程支援、电话咨询和现场技术处理等服务。



2、售后服务要求：供应商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保证能

够为采购人提供及时、高效的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

3、应急要求：供应商应针对招标人现状提供完备的项目应急方案，在产品出现

故障时，能够及时响应采购人需求、修复系统故障。

4、运维要求：供应商应提供详细的运维方案，保障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

5、质量保证：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服务质量保障措施，以确保服务质量的稳定

性、高效性。

6、供应商应具备一定的综合技术能力，应配备专业的项目服务团队，确保服务

顺利开展，及时发现并解决系统故障，防止故障扩大和影响范围扩大；应具备良好的

数据管理能力，能够对系统数据进行备份，确保数据安全，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能够快

速恢复数据；应具备良好的应急处理、安全运维和开发能力，保障系统安全，维护系

统稳定性和安全性；应能够提供高效、可靠、安全的信息技术服务，保护采购人的隐

私和数据安全，保障业务体系顺利运行。

3.3、维护系统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1 HIS 系统

2 LIS 系统

3 PACS 系统

4 电子病历系统（包含住院、门诊）

5 医生端系统

6 护士端系统

7 临床路径系统

8 合理用药系统

9 临床药学管理系统

10 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11 临床上报统计与分析系统

12 绩效考核管理系统

13 医院感染管理系统

14 手术麻醉系统

15 心电网络系统



16 重症监护系统

17 数字病理系统

18 电子病历质控系统

19 患者智能服务系统

20 成本核算系统

21 预约挂号系统

22 医疗决策支持系统

23 血液管理系统

24 医务管控系统

25 院长管控系统

26 单病种质量控制

27 体检系统

28 医院自动化办公系统

29 病案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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